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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同志在街頭遇見公娼

1997年台灣「927搶救教科文預算」大遊行時，台北公娼也參加

了遊行。公娼隊伍後面有一批以同志為主的隊伍，在喊口號時，同志

和公娼都是一起喊的，在喊完公娼相關的口號後，也開始喊一些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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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相關的口號，其中有一句是「我是好老師，也是同性戀」。在喊上

句「我是好老師」時，許多公娼也跟著喊，當下句「也是同性戀」出

來時，有不少公娼微微一震，幾乎喊不出口。因為之前她們根本不知

道後面這些人是何許人也，或訴求為何，所以聽到「同性戀」，才發

現她們的同伴竟是⋯。這次同志與公娼的街頭相遇，是千載難逢的偶

然，還是一個長遠運動團結過程的開端？我們思索，我們期待⋯

在公娼抗爭的過程中，有很多同志積極參與支持，或者參加連署，

或者默默關心；在公娼夜宿市議會時，也有同志到場聲援。同志和公娼

在街頭的相遇，雖是現實的偶然，卻也是歷史的或理論的必然。以下我

要藉著十幾個話題來提示，從理論與現實兩方面的連帶關係來看，同性

戀和性工作實在是生命共同體。

但是這篇文章並不止於顯示同性戀和性工作兩者的抗爭目標一致

或運動議程疊合，而且還要藉著同時思考兩者來超越現有對同性戀與

性工作的慣常說法。1 

現身

「如果你們自認為做的沒錯，那麼為什麼上街時要遮遮掩掩，怕被

媒體曝光？畢竟你們也知道自己做的事見不得人吧！既然如此，那又何

必做下去？你們敢讓自己的親友知道你們是誰嗎？何必要讓親友蒙羞傷

心呢？何必要過這種戴面具蒙面的生活呢？」這是那些自以為義的人對

公娼說的話。

同志對這種話是非常耳熟的，因為同樣的話也對同志說過。

隨著公娼的抗爭，有人從戴帽遮臉到只戴口罩或只戴墨鏡，有人

開始在陌生人面前不再遮掩、坦然說話。有些公娼也逐漸不再感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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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什麼羞恥，而能認同自己的身分，覺得自己也是堂堂正正的討

生活勞動，覺得自己的情慾模式（不涉及私人關係的性愛 impersonal 

sex）也和其他情慾模式一樣正當。我相信同志也很瞭解這種逐步向公

眾現身的掙扎過程以及接受自己情慾模式的心路。向公眾現身，不但

可以打破刻板印象，也使得那些代言者（醫生、反娼女性主義者等）

不能再單方面的定義同性戀／性工作。

長久以來，同志就發現彼此的現身條件與處境相差很大，有人可

以向公眾現身，有人則連向家人現身也不可能；有人現身的腳本環繞

著羞恥和歧視，有人卻環繞著自我發現和人生意義。隨著變性（trans-

sexual）、反串（transvestite）、性際人（intersexual，即所謂的「陰

陽人」）和許許多多性邊緣人的現身故事出現，大家驚訝的發現，有

些同志的現身狀況和處境也許和某些雙性戀、變性、露體慾等等反而

十分雷同，而另外一些同志卻可能和某些性工作者 2 、通姦者、愛滋

帶原等等極為相似。這些發現也對有關同志現身策略的爭議有所啟

發。這些爭議可從兩方面來看：

第一，雖然同志運動基本上肯定現身出匭，但是（如 Judith But-

ler3 指出的）既有「出匭」，則必有「入」，也必有「匭」的存在。同志的出

匭因此不是就此變成和一般人無異，沒有匭了，自由而自在開放。出匭總

是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再度入匭，這是因為同志出匭是異性戀社會才

有的現象，異性戀社會需要這個匭來放逐隔離同性戀，故而，異性戀社

會總是有個匭。同志出匭的運動目標因此終極的是要打破異性戀／同性

戀的二元分野，而不是複製這個分野，以致於再度複製那個匭。

第二，當同志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異性戀社會面對同志無處

不在的「鬼影幢幢」，開始疑神疑鬼，此時也會希望同志只在某些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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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裡以某種可接受的方式現身出匭，目的則是分清敵我，以便井水不

犯河水：同志一出匭，就像被納粹標誌一個粉紅色的倒三角形一樣，

被趕回匭內。異性戀社會要維持同性戀／異性戀的清楚分野，以維持

異性戀的純淨；由於害怕同性戀在「不知不覺」中滲透了異性戀社會

故而，異性戀社會希望同志以不挑戰其他性道德秩序的方式、在某些

領域現身──就有點像過去政府希望匪諜自首一樣 4 。有鑑於此，同志

的出匭現身腳本必須拒絕幫忙異性戀社會維持其純淨。

從公娼的現身腳本和許多同志現身腳本的相似性，我們再度看到

了同志的現身出匭和各種性邊緣或性異議人士的現身有互相指涉的可

能。因為同志的現身故事或腳本不能再是匪諜自首的改過自新，而必

須是企圖擴大叛亂、製造不滿的宣言：同志現身故事說的，不能只是

自己的特殊經歷與處境，而必須是性壓迫體制下大部分人的心聲。面

對這種勾聯性工作、雙性戀、跨性別、愛滋⋯等等處境的現身，也就

是讓同志之間的差異能夠平等的現身，異性戀社會將很難用它來複製

其二元區分的現身方式，因為這種現身腳本將使同性戀的出匭和異性

戀的出軌不再有那麼清楚的界限了。

我曾經一再指出同志運動的目標，不是將自身呈現為一個特殊的

少數群體，為了自身的利益和權利奮鬥，因為，這種運動目標基本上

仍然肯定異性戀／同性戀的二元區分；同時，這個區分也定義同性戀

為永久的少數，而且是追求特殊利益的少數群體，同性戀的權利因而

必須在現實中受到多數異性戀權利的制約，同性戀的特殊利益因而必

須讓位於整體或普遍的利益。換句話說，同性戀將永遠是二等公民。

因此，同性戀運動的目標絕不是在一夫一妻的家庭婚姻制度下、在色

情與性工作非法的狀態下⋯去盡量爭取平權，而是朝向瓦解這些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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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慾的建制的方向前進。

結婚權

在台灣，至少有兩種人沒有結婚權，一種是同性戀，另一種就是公

娼。兩種人的婚姻都因為會動搖到目前的婚姻制度而被禁止。同性戀的

婚姻動搖了目前婚姻制度的異性戀假設以及父母角色的性別定義（即，

爸爸是男的，媽媽是女的），所以被禁止；公娼則因為動搖了婚姻制度

的排他性，動搖了不准通姦的法令（已婚公娼的工作將使自己和嫖客雙

方觸犯通姦罪 5 ），而被禁止結婚。

同志在爭取結婚權時，常被質疑為何要去爭取這個壓迫制度的產

物。質疑者說：國家本來就不應該干預人們的自由結合，不應該用法

律來規範家庭的形式，現在的婚姻制度就是國家以法律和其他手段來

管理情慾的制度，所以同性戀爭取結婚權也就是認可國家有決定家庭

形式和管理情慾的權力。故而，同志要爭取的不是結婚權，而是廢除

婚姻制度，以便人們可以自由地組合起來，建立自己想望的各種家庭

形式，而拒絕國家的介入。

我們當然同意廢除婚姻制度這個運動目標，但是我們卻認為廢除

婚姻制度不是在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中一舉而成的事；事實上，這個目

標的達成將有賴於我們如何支援那些已經在現實中被這個婚姻制度打

壓的主體。6 透過這些「偏差者」的運動鬥爭才能一步步瓦解目前的婚

姻制度，而同性戀家庭的正當化和通姦的正當化當然都是轉變現有婚

姻制度的抗爭方式：如果同性婚姻權與通姦權並舉，離婚自由化，並

建立短期婚姻的效力，那就更不可能鞏固現有的婚姻制度了。於是，

公娼的結婚權（意味著可能的通姦權）和同志的結婚權的並舉，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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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層抗爭的現實意義了。

愛滋病

愛滋病＝同性戀？

愛滋病＝性工作？

台北的公娼沒有感染到愛滋病，那當然是因為她們的工作環境比

較有保障，可以拒絕客人，也會因為參加講習而有較多保護自己的知

識。這個例子顯示，當性工作者有較好的勞動條件時，她們的健康是

比較有保障的。

但是，性工作真的就等於愛滋病嗎？性工作者應當被強迫篩檢愛

滋嗎？

愛滋運動健將張維講過一件事：有個泰國外勞來台後做應召被抓

到，並檢出有愛滋帶原，於是「性工作＝外勞＝愛滋＝泰國＝污染台

灣」的標準公式就立刻被建構了起來。其實，這個性工作者是在台灣

被感染愛滋的，她很這位性工作者生氣的抗議，是嫖客不肯戴保險套，

因此，她才是受害者。

愛滋病事關性工作者的生死問題，性工作者自己會比任何人都來

的謹慎和關心這個問題，但是性工作者並不需要被侵犯其尊嚴與隱私

的強迫篩檢，她需要的是性工作的除罪化，使之更專業化，因而得以

設立對性交易雙方最安全的保護措施和程序。其實，任何工作都有安

全風險，但是風險都可以被工作的專業化減低到最低程度。畢竟，愈

是地下化的、非正式的行業，就愈有高安全風險；性工作也是一樣。

接受「性工作＝愛滋病」成見的人，並不因此就揚棄了「愛滋病

＝同性戀」或「愛滋病＝外勞」的成見，因為這些成見都同樣預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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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是性病，性病就是非正常或不正當的性行為所引起的」這種想

法。把同性戀和愛滋等同起來的說法，很容易就可以轉移到「性工作

＝愛滋病」，而把性工作和愛滋勾聯在一起的說法又繼續哺育「同性

戀＝愛滋病」的想像。

當然，以愛滋病來質疑性工作，其實就和以愛滋病來質疑同性戀

一樣，根本就是抹黑邊緣情慾的手法，轉移真正愛滋防治所需的資源

和焦點，其結果也就是使被污名化的愛滋病更難防治、也更難治療。

幾年前愛滋病開始被發現流行時，也曾有過對同性戀族群強迫篩

檢的提議。現在強迫篩檢愛滋則已經落實到許多國家或私人的機構

（像軍隊入伍、外國人入境等）；更可怕的是在某些健康檢查中，愛

滋可能已成為祕而不宣的檢查項目。表面上，這種公開或私下的強迫

篩檢是針對所有人（不論是血友病患或各種途徑被傳染的人），但這

種檢查其實仍然是一種性道德檢查，想要過濾同性戀或其他性道德可

疑的人。在普遍的強迫篩檢政策狂想背後，建立的不只是「愛滋帶原

／沒有帶原」的清楚分野，而且是一個性道德純淨空間，是一個不會

被帶原者（同性戀、性工作、濫交者等）滲透腐化的秩序。這是許多

「疾病防治」共通的特色。

警察騷擾、public sex
1997年常德街警察騷擾同志事件揭開了長久以來警察對同志情慾

的敵意與騷擾。例如在公廁的同志就常被警察騷擾（而當公廁的「性

別」歧視逐漸被認識時，新的公廁設計者卻還沒有情慾的眼界，因而

拒絕認識廁所的「性」歧視 7 ）；公園、三溫暖等公共場所的同志情

慾流動也經常被警察監管。在公共場所中，雖然常有異性戀男女搭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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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接吻、甚至躲在暗處愛撫性交，警察大多不去理會，可是卻唯獨

對同性戀另眼看待。

對於這種監管和騷擾，性工作者是再熟悉不過的。警察對性工作

者的取締或騷擾，有時還會變成勒索、恐嚇、白嫖⋯等等，也因為要

逃避警察這種「壞」男人的騷擾，性工作者不得不依賴保鏢、龜公等

「好」男人的保護，反而可能讓自己的所得被剝削。8 

在公共場所（不論是台北新公園或桃園的文昌公園）人們徘徊流

連，搭訕陌生人，這些自願的情慾行為，為什麼要受到警察的取締或

騷擾呢？為什麼只單單騷擾同志與性工作者呢？我們難道不能自我決

定身體的使用方式嗎？同志和性工作者和任何市民一樣，都有權享用

公共場所而不受騷擾。

在過去，即使是異性戀男女在公共場所也不能展露情慾或身體，

會被警察以妨害風化罪名取締或騷擾，今天這個 public sex的問題主

要是落在同志、性工作者和天體份子的身上。為此，我們必須堅持公

共場所不但是所有階級、性別、年齡、種族所共享的全民場所，也是

一切情慾（性認同或性模式）所應共享的全民場所。

偏差行為的社會控制

婚姻即是公娼（合法的賣淫）。

──女性主義先驅 Mary Wollstonecraft9 

性工作者和同性戀，兩者都相同地遭到「偏差行為的社會控制」。

什麼是「偏差行為的社會控制」？這種社會控制是如何運作的？我將在

這一節做簡單的解釋，更詳盡的敘述將再另文為之。10 

到底什麼是娼妓或賣淫？什麼是性工作或性交易？常常有人給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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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模糊的定義，或者根本就假定無須定義，其意義是自明的。其實，什麼

構成性工作或賣淫是有很多爭議的，正如 Alison Jaggar所說，這些爭議

只是表面的，背後反映了「對用什麼基本範疇來描述社會活動，和什麼

是社會生活重要的特徵」的爭議 11 。Albert Ellis & Edward Sagarin曾說

「賣淫」最好的定義就是「為了金錢的報酬，毫不挑選地沈溺在和很多人

的性關係中」12 。但是這個最好的定義顯然也有問題：例如，是否一定是

金錢報酬？一定是毫不挑選？一定是很多人？何謂很多？一定是生殖器

性交關係？即使我們排除業餘阻街女郎、櫥窗女郎（德國式）、公關、舞

女、陪酒、馬殺雞女郎、摸摸茶女郎、Ａ片演員、性治療者、牛郎、電話性

交、脫衣舞孃、裸體模特兒⋯等等（因為這些工作的內涵有很大的個別

差異），而只限於像台北公娼型的工作（並且把定義由「毫不挑選」改為「通

常不會特別挑選」），那麼也許有一小群人可以符合這個十分做作的定義。

但是很顯然的，這個定義的應用範圍十分有限，其本身並無法提供一個

實際有用的性工作判準。不過很多時候，人們在討論性工作時，卻常常

假定我們已經可以清楚的把性工作和其他工作區分開來，彷彿我們已經

有了一個真正的、能操作的定義，而且可以根據這個定義來判斷誰是性

工作者，誰不是性工作者。這種做法往往忽略實際上被標誌為性工作或

賣淫者，基本上是制度權力和規訓權力的產物，而建立於這種標誌的性

工作研究則是深陷於知識／權力的形構中。等下就讓我們來看這之中所

涉及的問題。

像上述的賣淫定義，其實和我們文化中對賣淫的性工作的想像十

分接近。一般來說，性工作包含了以下幾種情慾模式的想像：濫交（性

對象很多）、「一夜情」（也就是和陌生人性交）、不是「為愛而性」

（impersonal sex不涉及人情的性愛）、交易性質（以性換取金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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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包養、服務等）、某種主動程度的女性情慾（淫蕩或人盡可夫）

13 ──最後一點有時則被「受害者」所取代。

有趣的是，這些想像的性工作情慾模式都是可以分開而獨立的，

很多女人可能只具備上述特色的一、兩種，例如，有女人可能有很多

性對象（濫交），但是都是和自己喜歡的熟人、沒有金錢交換等等。

另外，也可能有女人是不斷給別人包養的；至於長期被包養的「良家

婦女」以性來和男友或丈夫換取金錢或利益更是常見的。事實上，如

果一個女人有了上面任何一種情慾模式，都可能會被罵為「妓女」或

「和妓女沒有兩樣」14 。

有些女人在某些時刻會表現出「賣淫」的行為，例如，一夜情之

後突然要求男伴付費或贈禮，但是其動機則不一（可能是想免去感情

牽連，或者試探男人，或者自覺吃虧，等等）；此外，曾經還有太太

要求先生付費才能性交的實例。也有從事服務行業者讓顧客毛手毛

腳，但是僅止於此。至於從事電話性交者、只幫男人手淫的馬殺雞女

郎、脫衣舞孃等，則不涉及生殖器性交。也有人偶而和顧客上床並且

向顧客「借錢」，還有的女人和很多男人約會並且上床，接受高級消

費的請客和贈禮，或也「巧妙地」接受金錢（例如男人請女人代付旅

館費或代辦事務時，給了多餘的金錢為謝禮，或者給女人加薪）。這

些行為其實顯示所謂「賣淫」未必是可以很清楚被判定的。

可是主流社會透過許多權力的機構，像警察與司法單位、教養院

等收容輔導機構、社工，也許現在還包括「婦女救援團體」，去建構

一個很清楚的性工作身份（賣淫），把性工作者標誌出來（參見註

10）。在這個標誌或建構下，妓女與家庭主婦，檳榔西施與服裝模特

兒，電子花車女郎與新聞女主播⋯，都清清楚楚地被區隔開來。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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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有關性工作的論述中，性工作者被當作自明的身分，可以被確

定其本質。

同樣的，誰是同性戀其實也未必可以很清楚被界定，這也是為什

麼有很多人會煩惱的自問「我是不是同性戀？」。但是異性戀社會的

知識／權力機制（主要透過性學家、社會工作者、心理諮商、醫生等

等制度機構）卻建構了一個很清楚的同性戀身份，把同性戀／異性戀

區分開來。

這個對同性戀的建構，表現為一般人對於同性戀的簡單看法，亦

即，認為人要嘛就是具有這種同性戀的情慾模式，要嘛就沒有；易言

之，人有兩種，同性戀和異性戀，這是兩種不同類的人，兩種不同質

料構成的人。至於如何判斷誰是同性戀呢？一般人認為的判準就是：

是否和同性有性行為。

不過Mary McIntosh指出，上述這個「同性戀」概念基本上是譴

責同性性行為的社會中所使用的社會控制形式，這個社會控制的主要

機制就是把某些人標誌為「偏差」（social labeling of persons as devi-

ant），其方式有兩種：「首先，社會提供了一個黑白分明的、眾所周

知的、可以辨識的疆界，來劃分行為是否被許可。只要向偏差方向移

動一步，就可能立刻被當作完全是偏差的人了⋯。其次，偏差的標誌

旨在把偏差者和其他人隔離，這意味著他們的偏差行為或自我辯護的

理由都可以侷限在一個較小的圈子裏。」15 

很明顯的，這段引文說的社會控制方式和常識的同性戀概念是剛

好呼應的。一般來說，大部分人都不容易被標誌為同性戀，因為我們

對同性戀「從嚴解釋」，但是我們對異性戀卻「從寬解釋」：一個青

少年喜歡和同性交友或接近，不會被當作同性戀，但是這個青少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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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沒和異性交友，卻也被自動假定為異性戀。可是一旦越過同性間許

可的行為疆界（例如，和同性發生性交行為，在常德街和同志酒吧出

沒），此人就很容易被視為有同性戀的狀態或質料。因為那個犯禁的

行為被當作同性戀狀態的直接表現，而同性戀狀態不是全有就是全無

的——這是常識的同性戀概念。

在這種社會控制方式之下的嚴格區分，其功能就是嚇阻社會大多

數人滑向偏差；在這個意義之下，偏差者其實扮演了一個重要的「殺

雞儆猴」社會角色。這種偏差的社會功能與社會控制的方式，不僅對

同性戀而言如此，對像吸毒、賣淫等偏差行為也是一樣。

易言之，同性戀和性工作者都只是被發明與建構出來的社會角色，

為的是控制人們的某些作為，以免危及現有的家庭制度：「你可以和同

性朋友天天膩在一起，但是絕不能有身體的性行為，否則你就是同性戀

（亦即，你不許和同性構成家庭）」，「如果妳不是在婚姻或愛情中向一

個男人免費提供性服務（而竟然進行「隨便」的或「有償」的性關係），

那麼妳就是妓女（亦即，妳必須和男人構成家庭）」等等。

這種對性工作或同性戀的建構，就是透過主流的權力機構，在人

口中標誌出少數人，而完全不反省這樣標誌的定義判準是否適當、機

構認定的過程是否任意、其中牽涉到何種知識／權力的運作。至於醫

學或社會科學家對於性工作或同性戀的研究，其樣本通常就是來自常

識或上述機構強加的偏差標誌；這些科學家沒有先反省的是：為什麼

我們可以先假定有一種特別質料的人叫同性戀？為什麼我們假定公娼

之類的人──而非家庭主婦──是性工作的範例樣本？為什麼我們先假

定同性戀／性工作必然有心理或社會的病因，而「女性主義教授」卻沒

有？這種缺乏反省的研究者，其研究所取得的知識通常也只是反映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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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和意識形態，更進一步強化原有的權力建構。換句話說，那些反

娼和恐同（恐懼同性戀）的學術研究者和一般人一樣，先把性工作／同

性戀當作一種社會問題（或心理病態），毫不批判地接受了性工作和同

性戀的常識概念，然後再來進行學術或政策研究，因此根本就牽涉在社

會控制的共謀過程裏。

舉一個「性工作／同性戀」合一的例子。過去對同性戀男妓的傳

統研究都傾向把男妓病理化（pathologized），認為會做娼妓的男人都

有賣淫人格（源起於童年的性侵害等等）。可是 Davies and Feldman

在他們對英國南威爾斯地區的男性（同性戀）性工作者研究中指出，

除了比較正規的性工作者外，還有數目不詳的、偶然為之的性工作者。

這就構成了傳統病理化研究取向的問題 16 ：這麼多賣淫的人，包括偶

然為之的性工作者，難道都有賣淫人格嗎？

如果所謂同性戀──如很多開明人士所言──是很普遍的情慾，可

以說每個人均有，只是程度不同，那麼同性戀／異性戀的二元區分，或

這些概念本身，當然就很有問題。同樣的，如果所謂性工作的性模式和

工作形態，在所謂「良家婦女」身上也有（家庭主婦常把身體「借」給

丈夫使用，進行準功能式性愛），那麼「性工作／非性工作」或「性交

易與非性交易」的二元區分，也當然有問題。

可是，對偏差行為的社會控制需要鞏固這些二元區分；對反娼與

恐同的論述和研究也需要這些二元區分。畢竟，廢娼的理由是因為娼

妓的性工作從一開始就被認定對娼妓有惡劣的影響，而家庭主婦的性

工作則不被視為對家庭主婦有惡劣的影響，因此警察或婦女團體是不

會取締或救援家庭主婦的性工作的，家庭中的性工作根本就被主流的

定義排除在外，不被當成性工作的一部份──就好像大部份人（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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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性情慾）不被定義為同性戀一樣。更何況，也只有當二元區分建立

起來後，才能孤立出樣本、範例或個案，才能有意義地談論性工作與同

性戀的心理病理和社會病因。

病理化與病因化

台北公娼抗爭期間，某個反娼的女性主義社會學者在報紙上宣稱性

工作者「容易陷入染患性病、吸毒、酗酒、自殺的處境中」。其實，同

樣的形容詞也曾經非常便利地施用在同性戀者身上。妓女與同性戀都被

認為是精神官能症、身心退化 17 ，而且都有犯罪人格 18 ，而且這兩種「性

邊緣人」有內在的緊密關連──很多妓女是同性戀（參看本文的最後

一節：XII 性工作的同性戀）。

曾經有段時期，人們堅信同性戀這種性模式會帶給當事人長期的

心理傷害、同性戀者有許許多多的心理問題、無法健康地活著。

更重要的是，這種對同性戀心理的看法，得到無可反駁的證據之

支持。心理醫生數以萬計的詳盡案例、精神醫院的統計、心理與社會

科學的調查，都顯出「鐵證如山」──同性戀性模式是心理與人格的

異常、退化。19 

今天，仍然有很多同性戀造訪心理醫生，很多同性戀表示有調適

的心理問題。但是今天似乎沒有任何夠格的知識份子還真的相信同性

戀情慾模式會導致心理異常了。那麼，所有的那些證據又到哪裡去

了？為什麼過去那些證據不再算數了？

一個明顯的原因是同性戀逐漸不再被「問題化」，不再被當作一

個社會問題了。這個基本假設改變後，人們可以理解同性戀就和異性

戀一樣，有染性病的、吸毒的、酗酒的、自殺的等等──有人可能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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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同性戀和異性戀在心理異常上有些統計分布或案例多寡上的差異，

也許沒有；但是人們已經不在乎了，人們開始喪失對這個研究題目的興

趣。一旦同性戀不再是個「問題」後，所有的心理異常證據就煙消雲散

了。

從同性戀的例子來看，「心理異常」的說法其實只是將偏差行為

病理化的結果。幾乎沒有人會去把社會認為正常或正當的行為病理化

──雖然這些行為當然也可能有個病態的心理動機。但是，只要是被視

為偏差的行為就可能被進一步心理病理化。在過去，共產國家的異議

份子就曾被認為心理異常而接受精神治療；現在病理化的範圍更廣，

除了性變態，還有中年危機、外遇、家庭暴力、強姦、亂倫、濫交、

雛妓、吸毒⋯等等，都被賦予一個特殊的人格、發明出一個童年、建

檔起一個病歷、甚至構造出一個基因上的差異。

如果同性戀只是因為其「偏差行為」而被病理化，同性戀根本不是

心理病態，那麼那些曾和同性戀並列為病態或心理異常的各種性變態

（變性、暴露慾、獸交等等）呢？我們當然也應該會有很好的理由懷疑

那些所謂「心理異常」也只是對偏差行為的控制（標誌）的手段而已，而

當那些性多元人（性變態與性偏差）有了一定的政治抗爭力量後，各種證

明性多元是心理異常的偽科學也就雲散煙消了。事實上，這個雲散煙消

的過程已經開始，對偽科學病理化的有力批判已經出現 20 。

在對妓女病理化的說法中，有些則不經意地透露出妓女對賣淫的

詮釋可能和一般「常識」的詮釋不同。例如，把妓女講成被虐狂的心理

學說法認為，妓女並不認為自己是受害者，相反的，她的認知是：男顧客

由於需要她，所以其實低於她；而且由於顧客永遠無力滿足她，所以這

些男人的陽具在面對妓女時都是挫敗的，是被她象徵地閹割與羞辱了；



296 ◆ 性工作：妓權觀點

而妓女這種藉賣淫而來的（對男人的）「勝利」，乃源於童年時男人（父親）

令她恐懼，所以她要「報復」21 。心理學的解釋到頭來仍然要說妓女的「勝

利」只是被虐狂而已，這樣的斷言本身當然可疑，但是卻透露出另外一

個可能的事實：妓女自身很可能對賣淫有不同於主流、不同於好女人的

文化定義、觀點、論述、詮釋和立足點（不是受害，而是勝利的、閹割男

人的）。從邊緣與被排斥主體的生活、論述與立足點出發，是女性主義和

一切批判理論的最重要知識論原則 22 ，因此我們需要讓妓女發聲，讓她

們建立自己的語言來詮釋自己的生命。23 

除了心理取向的「病理化」（psycho-pathologizing）手段外，還有一

種極為相似的手段，就是社會取向的「病因化」（socio-pathologizing）。

簡單來說，就是藉著凸顯並追究某種性模式的社會成因，來顯示這個性

模式是社會的某種病態造成的。換句話說，「社會病因化」雖然不把各

種性多元情慾模式（濫交、S/M、家人戀、青少年情慾、性工作等等）歸

諸於心理異常或心理病態，但是卻把這些性模式歸因於社會異常或社會

病態。例如，過去某些左派人士一直把濫交、戀物、S/M等「異常」的性

模式歸因為資本主義中產階級異化或物化云云下的產物，而同性戀也往

往很輕易地被打成物慾橫流之下資本主義的罪惡象徵 24 ，賣淫則長期

以來和腐敗、疾病與死亡等連結 25 。在當代，我們仍然可以聽到這種病

因化的說法：邊緣性模式被當作媒體與商品建構的結果，或者是「虛假

慾望」、商品拜物教，或者貪婪的強迫消費云云，或者是晚期資本主義對

身體的無止境開發、慾望刺激的不斷強化攀升，等等。

以下就是一段高舉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病因化說法：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西方文化變成愉悅嬉戲式的這個狀態，不

但和「同性戀活動的顯著性和能見度大增」此一現象在同一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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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時刻出現，而且也同時是同性戀（現在則是新的酷兒）主體

的出現。同性戀的這種顯著性不能只是被額手稱慶，還必須

要小心謹慎的調查研究。唯物主義的論證不是說同性戀活動

是資本主義本身的一個創造⋯⋯唯物論的觀點是說：（同性）

性行為的特定形式的變化是主導的生產關係與生產模式所決

定的。因此，酷兒主體（以及婦女、黑人、和其他邊緣主體）

能夠在當前自由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取得顯著性，絕不是沒有

問題的（unproblematic）。⋯因此，酷兒主體今天與日俱增

的能見度倒不是他們自我解放的努力結果⋯，而是晚期資本

主義所進行的改良修正體制的結果⋯⋯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

期，⋯異性戀家庭仍然是生產與生殖的單位，酷兒主體對那

時的資本主義體制沒有什麼用處。⋯不過今天父權家庭⋯由

於晚期資本主義在（後）現代時期的種種需要，大致上已經

瓦解⋯；酷兒身體因此被額手稱慶，乃是因為它是一個高度

有效的薪資賺取與商品消費的身體。26 （黑體為引者所加）

表面上，這段話宣稱它病因化的不是邊緣情慾本身，而是邊緣情慾

在當代所表現出的資本主義形式，但是究竟什麼是不被資本主義決定

或生產出來的正確情慾形式呢？（什麼才不是資本主義的同性戀？）

我懷疑答案大概就是要等到社會主義革命之後才知道。然而馬克思、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也已經預示了革命後的遠景：

一夫一妻的真愛。

不過正統馬克思主義不是唯一病因化邊緣情慾的理論，採取馬克

思主義論述的化約策略的美國文化女性主義流派也是一樣（文化女性

主義雖然批判教條馬克思主義，但是卻不幸的完全複製其化約思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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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她們的分析中，許多邊緣情慾也變成了：父權對女體的徹底

剝削，女人內化了男性情慾模式，男人對陽具的著迷自戀，男性宰制

或暴力的色慾化，女性被陽具化或異性戀化等等。這些說詞顯示她們

沒有反省自己站在情慾上層的發言位置，高舉性別旗幟來壓迫情慾下

層，正如同她們過去所批判的教條男性馬克思主義者，後者高舉階級

旗幟來壓迫性別下層，而沒有反省自己站在性別上層的發言位置。

對比於以上的邊緣情慾模式，這類病因化的說法經常宣稱「真實需

要」的存在，而且認定這個需要（needs）截然不同於被父權或資本主

義所建構的慾望（desire）。可是，如何區分什麼是真實需要？什麼

是虛假慾望呢？表面上，這些病因化的理論所談的，可能是社會主義

生產關係下的新人，或者文化女性主義所設想的女性本質；但是說穿

了，「真實需要」之說的背後就是「我的（沒有）慾望就是大家真實

的需要」這個最簡單的情慾沙文主義。（情慾沙文主義就是以自己的

性模式為正常、自然、正確的性模式，而把其他性模式問題化。）

換句話說，病因化的矛頭從來不會指向自己，或者，大部分的時間

都指向別人。那些把別人的實踐和情慾病因化的人，很少探究自己的情

慾或實踐的結構宰制因素，從來不會分析自己的立場主張又是什麼社會

病因造成的，或者自己的慾望模式又是如何被社會權力形塑出來的。（她

們不會自問：為什麼我花比較多時間去批判性工作而非批判家庭主婦？

為什麼我不去從娼？為什麼我認為公共性交是羞恥的？為什麼我不想濫

交？我的這種性模式是被什麼媒體、教育機構、商品、優勢利益、性歧

視、性權力部署⋯所建構的？等等。）

病因化的說法，強調邊緣情慾完全是被社會或體制所決定和生產

的，而這個體制則是一個階級的或性別的巨大宰制力量的統一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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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化說法企圖指出，那些邊緣情慾就是體制的共犯幫兇，或者完全

就是宰制權力的受害者（奴隸、玩偶、被洗腦者、被虐狂等等）。然而，

既然這個體制完全建構了所有的性模式，那麼豈不是所有的性模式都

有問題？都是不佳的？理論上的確如此，但是實際上病因化的說法只

是針對和批評那些邊緣模式而已。但是為什麼要特別挑出邊緣情慾為

病因化的焦點呢？為什麼要針對性工作、同性戀、濫交⋯，而非家庭

主婦、異性戀、貞節⋯？

換句話說，病因化的說法還是有選擇地運用的，是有雙重標準的；

病因化基本上是只運用到邊緣情慾或非主流實踐上的。說穿了，病因

化的說法還是假設了情慾模式的不平等，還是預設了性的階層體制：

上層的性模式比下層的性模式要正確、自然、正常、道德等等。

女性性工作者經常被病因化與病理化，但是其男性顧客（嫖客）

則很少被病因化與病理化。有趣的是，當性工作者變成男性時，舞男

或男妓則很少被病因化與病理化；可是他們的女性顧客，卻被病因化

和病理化──去嫖男人的女人一定有心理問題，也一定是某種社會問題

造成的。這個例子顯示了病理化與病因化的選擇運用，也顯示了有關性

／別的假設（男人想要性就是正常的，女人想要性就是不正常的）根本

就滲入了病理化和病因化的科學研究。

一個很常見的病因化說法就是指出性工作者「被貧窮等社會惡質因

素逼迫進入此一行業」，但是這個惡劣處境真的是性工作所獨有嗎？有

多少人同樣的被貧窮等社會惡質因素逼迫進入婚姻家庭或其他行業（特

別是那些被視為低賤、沒有價值、無須知識技術、勞動條件差、無福利

保障、工作環境惡劣、低薪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女人從事，而且服務男人

的行業），為什麼病因化說法要特別針對性工作呢？很多人都陷入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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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歡的工作或處境裡，但是這並不表示她們沒有任何自主性或能動性，

然而病因化說法卻將這些人定位為受害者，或以施恩和救援態度對待

之。問題並不是：「如果沒有貧富不均的社會病態，就不會有性工作者存

在了」──就好像問題並不是「如果在成長期有開放的異性交往，而且

父母教養正確，那麼就不會有同性戀者存在了」。事實上，對許多人而言，

同性戀或性工作所涉及的性模式，很好、很自然、很美妙 27 。但是，很多

人的確喜歡性工作的性質或性模式（即，不涉及私人關係的性）而不見

得會從事這個行業；從事這個行業的人則未必都喜歡這個工作的性模式。

但是當性工作仍是一個非法的、被污名化的、勞動條件惡劣、沒有保障

的行業時，喜歡而且也很適合這一行業的人就可能因此卻步，因而剝奪

他們實現自我與選擇的機會。

再看另一個例子。在墮胎有爭議、被高度道德化的西方社會裡，墮

胎的婦女（不論已婚未婚）都會被病因化。但是過去數十年在台灣，因

為人口控制的意識形態當道（西方國家宣傳第三世界的貧窮乃因為人口

過多，聯合國因而積極幫助台灣節育）所以墮胎很普遍，而且幾乎沒有

人把已婚婦女的墮胎病因化，也較少有人去探討已婚婦女墮胎的社會

因素（像已婚墮胎女人是不是被政府制度、丈夫、貧窮或環境所逼迫墮

胎？墮胎女人在經濟、婚姻、社會、家庭、健康與性別方面是否弱勢或缺

乏保障？）。即使偶爾對於已婚婦女墮胎加以探討，也多半是因為新的

生殖技術被問題化而連帶引起的討論。近年來由於青少年成為社會焦

點問題，未婚青少女的墮胎才開始有被病因化的趨勢。

以上墮胎的例子（西方已婚女人墮胎也會被病因化，但是台灣已

婚女人墮胎則不被病因化）似乎顯示了：一切被社會污名化的行為都

會被病因化，也就是在有偏見的預設下，積極找出導致此行為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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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質因素，而被視為自然或沒有問題的正常現象則不會被病因化，不

會被人關注質疑。在此指出這個不平等待遇，不是要說從事性工作沒

有社會原因──就好像從事照顧工作（做家庭主婦、女僕或看護等）、

技術工作等等一樣也會有社會原因；而是說，如果我們研究得到的結論

是「性工作有社會病因」的話，那很可能是因為我們先假定了性工作是

社會病態問題，而這個價值的假定影響了我們的結論。

總之，將性工作病因化原本是要顯示性工作是個社會問題或病態

（的產物），但是卻已經預設了性工作是個社會問題或病態。如果我

們不認為性工作和（那些女人為主、勞動條件差的）其他工作有什麼

特別不同，如果我們認為性工作的性模式很好、很自然，那麼就不可

能將性工作病因化──我們可能會對如何改善性工作的工作環境、性

別歧視等問題有興趣，但是對於找出性工作的社會病態原因沒有興趣。

28 我相信同性戀的社會病因化，也是一樣。

在一個邊緣情慾受到壓迫的社會裡，對於邊緣情慾的社會成因探

討很難不會有情慾沙文主義的偏見或性歧視的意識形態，因此很難避

免邊緣情慾的病因化。而既然反對性壓迫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把邊緣

情慾模式視為理所當然（自然化），但是卻把「正常主流情慾」問題化；

因此在研究倫理上，應當是針對那些主流性模式進行社會成因的探討

（例如，為什麼大部分人都是異性戀、不濫交、不從娼、不亂倫等等），

透過這樣的探討來凸顯邊緣性模式被壓迫的政治因素及其進步性。這

種以正常道德性模式為「問題」、以邊緣性模式為「進步」的研究路

徑，也就是站在被壓迫者的立足點、從被壓迫者的生活出發的研究路

徑，才是比較可能客觀的研究路徑。（參看註 22）

就像把同性戀心理病理化的研究已經受到知識份子的嘲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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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把同性戀與性工作病因化的研究也必然會遭到同一歷史命運；因

為這些研究的基本假設就是：邊緣的性模式和實踐可以和主流性模式

清楚的分開、被孤立出來、找到標準的樣本，邊緣性模式是一個有本質

的、真實的研究對象。但是從弗洛伊德到金賽都指出：這些邊緣性模式（不

論是同性戀、性交易、S/M、暴露慾、排泄戀、家人戀、戀物⋯）都普遍的

存在於所謂「正常人」身上，只是程度不一，呈現出一個光譜式的分布。

但是由於對偏差行為的社會控制（參看本文第VI節），才對邊緣情慾加

以任意的清楚區分（例如把同性戀和異性戀清楚區分，把性工作者和非

性工作者清楚區分等等），並藉由此區分來找出本質（病理和病因）。因此，

對邊緣性模式的（社會）病因化，根本就是在構築空中樓閣，有朝一日勢

必和（心理）病理化一樣煙消雲散。

性遷徙

在我看來，性工作者和同性戀都有「性遷徙」（sexual migration）的

現象，主要是從各地遷徙到都市，集中人氣，形成社區。例如，加州的卡

斯楚街就是著名的同志社區，或者台北過去的華西街則是性工作者的社

區。但是在空間幅度較小、交通方便的都市（如台北），同志則常以都市

內部的性遷徙作為形成社區的方式，也就是在同志酒吧、公園、三溫暖

等聚會處，或電腦網路等有限的地點，透過流連－移動，和熟或不熟的

友人、半陌生人、陌生人等匯集。這些性遷徙的主要動機或許是尋求伴

侶或呼朋引伴的作樂，但卻也有團聚人氣、形成社區的作用。至於性工

作者則也進行較大幅度的性遷徙，以爭取較佳的生意。（性工作者跨國

的性遷徙，我也將之視為性旅遊，而在下一節討論）。

性在空間中的遷徙，形塑了什麼樣的性？形塑了什麼樣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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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是有階級的、性別的，也當然是情慾的；性遷徙是否形成踰越的

空間或空間的踰越？階級與性別權力關係在情慾的空間中如何複製？

在空間中遷徙的性，和時間的性如何不同？

遷徙通常意味著由家鄉到異地，由熟悉進入陌生，但是同性戀與

性工作的性遷徙卻似乎是反其道而行──由於不見容於原鄉（出身的

「家」），所以開始去尋找可以現身的家，故而她們的遷徙可以說是由異

家到同鄉：由於遷徙，所以找到歸屬的社區，免受原鄉的歧視。而兩者的

內部性遷徙，則是在有限的地點上兜圈子，彷彿四處皆是家，也彷彿沒

有任何地方是家——因為同性戀與性工作者是「家」所不容的人。29 

性旅遊

和性遷徙密切相關的另一個現象，就是性旅遊。

和性工作相關的性旅遊現象，除了（主要是異性戀）嫖客的性旅

遊，還有性工作者的「出國賣春」。可是把性當作旅遊目的之一的人，

其實也不限於嫖客和性工作者，許多同性戀者、異性戀女人、西方異

性戀男人也會從事性旅遊，希望在異地邂逅性愛的伴侶。

那麼，西方異性戀男人的性旅遊、同性戀的性旅遊、異性戀嫖客

的性旅遊可以相提並論嗎？性工作者的「出國賣春」可不可以和「台

灣異性戀女人出國旅遊尋求一夜情」相提並論呢？

可能有這樣的一種觀點：西方人到第三世界、台灣人到「落後」

地區的「性旅遊」，不論是同性戀的或異性戀的「性旅遊」，基本上

都是西方的或殖民主義的男性，挾著強勢的文化優勢與貨幣，來到第

三世界進行花錢或免費的性發洩。如果第三世界的男男女女收錢被

嫖，那是投優勢男性殖民者慾望之所好；如果第三世界的男男女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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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投懷送抱，那也是因為優勢文化美學和性形象的洗腦（如透過好萊

塢電影），使西方男性成為第三世界慾望的對象，但也終究是迎合優

勢男性殖民者之慾望。同樣的觀點還認為：至於女性性工作者的「出

國賣春」和「異性戀女人出國旅遊尋求一夜情」，那就是踏著殖民者

性旅遊的來時路，倒轉回程，自己送上門去。

上述觀點從殖民的權力關係出發，看到同性戀與異性戀的性旅

遊、性工作與非性工作的性旅遊基本上有其共通性，這或許是其有趣

之處，但是這個觀點把殖民權力關係當作是決定性旅遊的單一巨大力

量，以致於所有在性旅遊中的主體不是壓迫者就是受害者，這倒是這

個觀點的錯誤之處。更有甚者，如果我們認為那些出國旅遊尋求一夜

情的異性戀女人未必都是受害者，那麼出國賣春的性工作者當然也是

一樣。同樣的，同性戀的性旅遊和異性戀嫖客的性旅遊，雖然有時都

存在著典型的與惡劣的殖民權力宰制，但是這之中也有不典型的、複

雜的權力糾葛狀態。

此外，我們似乎忽略了性旅遊常常是任何旅遊的一部份。把性旅

遊單獨孤立出來評估分析，彷彿「旅遊」就是全善的，而「性」旅遊

則是全惡的；而事實上，所有的旅遊都涉及複雜的權力關係（特別是

殖民主義關係），和性旅遊是一樣的。

故而我們的性旅遊論述策略，也要藉著不斷打破「性旅遊／旅

遊」、「性工作性旅遊／非性工作性旅遊」、「異性戀性旅遊／同性

戀性旅遊」的二元區分，開創新的資源與說法（因為打破了被管制與

區隔的性模式所以會是有顛覆性質的資源與說法）來壯大殖民關係中

的被支配者，也改寫性旅遊的殖民腳本。在這點上，我們和主流的

性旅遊論述是很不相同的：後者不但把「旅遊」和「性旅遊」（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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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區分開來，而且只把性旅遊定義在異性戀的性工作上，這種

主流的性旅遊論述只是把性工作繼續蒙昧化而已。

主流的性旅遊論述大致延續或承繼了慣常的反娼論調（即，賣淫

使男人有管道取得女性身體），認為性旅遊使男性殖民者能有管道取

得被殖民女性的身體；性旅遊是賣淫與殖民主義兩惡的結合。不過，

這個性旅遊的主流論述基本上只是針對異性戀性旅遊而已。

主流的性旅遊論述雖然不多談同性戀的嫖妓性旅遊，但是也可能

和所有反娼論述一樣，也反對同性戀式的性工作。有人說異性戀（嫖客

或非嫖客的西方男人）的性旅遊，比起同性戀的性旅遊，比較不能被接

受，因為這種性旅遊除了殖民─被殖民的權力關係外，還有性別的權力

關係；亦即，權力關係之間有種加乘效果（「殖民＋性別」＝雙重壓迫）。

但是也有另一種相反的意見認為，「男幹（嫖）女」這種性別之間的權力

落差本來就被視為當然，所以「男殖民者幹（嫖）本土女」未必更加強化

殖民關係，反倒是如果連「本土男」都被「男殖民者」幹（嫖）的話，或者「女

殖民者幹（嫖）本土女」，那麼這才真是強化殖民關係 30 。後面這種意見

未必正確，但是也許「殖民＋性別＝雙重壓迫」的權力加乘邏輯太過簡

化了。再者，如果按照這種加乘邏輯來說，為什麼一個台灣女人和一個

性旅遊的或短期滯留的（很可能已婚）外國男人的性愛關係，比起她和

一個台灣已婚男人的性愛關係，較為一般人所能接受？（媒體經常譴責

後者，但是幾乎不理會前者）。前者不是還多了殖民－被殖民的權力關

係嗎？很明顯的，雖然兩者都屬於「可能沒有結果」的性愛關係，但是後

者又因為對本地社會結構有攪擾的可能，故而比較不能被一般人接受。

這個例子說明了在考慮或比較同性戀與性交易的性旅遊時，不能只從直

覺的接受程度或權力加乘關係來考慮，因為還有另外的權力關係或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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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成見在作祟而可能不被我們察覺。

把同性戀和性交易的性旅遊相提並論似乎會讓很多人不安，但是

這不僅要求我們思考同性戀與性工作者的關係，也開始要求我們思考

嫖客的種種。一個對性工作、對妓女的重新思考，必然也要求我們發

展並建構新的嫖客。31 

性暴力

性暴力，就是因為「性」的因素而引起的暴力。性暴力是性壓迫社

會常見的現象。國家機器，特別是司法、警察、教育與媒體等對於性的

管制，靠的就是暴力。除了身體的暴力（例如毆打監禁）、心理的暴力

（例如威脅歧視），還有物質與財產的暴力（例如剝奪生計）、正當性

暴力（例如法律不認可同性婚姻的正當性）。將性工作視為非法犯罪加

以取締，就是性壓迫社會的性暴力之直接表現。

除了國家機器會施展性暴力外，不同的社會角色或個人也會施展

性暴力，以維持性的階層秩序、性道德等等。這個「私領域」的性暴

力，有時得到國家的默許或鼓勵，也有時被禁止或管制；這主要是因

為作為壟斷暴力的國家，必須要管制所有暴力，防止私領域暴力的失

控與過度而導致社會失序，進而危及國家的正當性或合法性。

在性階層的權力關係中，我們看到「男性情慾／女性情慾」、「異

性情慾／同性情慾」、「婚內情慾／婚外情慾」、「非交易情慾／交

易情慾」這些情慾模式的對立宰制關係。這四對關係中的前者性模式，

代表了正常、自然、規範、道德；後四種性模式則代表了異常、變態、

出軌、不道德。前者對後者的支配管制，除了個別的社會角色偶而也

以暴力巡視這些支配關係的邊界外，主要依靠著國家認可的家庭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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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警察法律、教育機構等所施展的各種形式（身體、心理、物質

財產、正當性）的性暴力。由此我們看到針對婦女的、針對同性戀的、

針對通姦者的、針對性工作者的性暴力。

這些性暴力的心理動力都是起源於對後者那四種出軌情慾的敵意

與恐懼，也同時是護衛自覺受到威脅的正常（前者那四種）性模式的

權力施展。在施展男性情慾支配權力的私領域暴力中，最耀眼的則是

「強姦」這種性暴力形式。

今天在許多國家，女性情慾和同性戀情慾的展現都是非法的，會

遭到監禁判刑等性暴力；回教原教旨政權的法律對女性情慾管制嚴厲，

而且男性家人可以對於出軌女人直接施以暴力，曾有打死不受罰的案

例。肛交（同性情慾）即使在西方的許多國家至今也仍然是非法有罪

的。一般來說，女性情慾和同性情慾的各種表現（從穿著暴露到公共

場所猥褻），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可能觸犯違反善良風俗的法律，而被

拘禁或罰鍰。同性婚姻得不到國家的承認（正當性暴力），通姦在許

多國家也可能遭到法律監禁，至於性工作被國家當作非法犯罪更是普

遍的國家性暴力。

就性工作與同性戀而言，兩者都經常遭到身體與心理的直接性暴

力的威脅，除了警察的暴力外，還有其他「良民」的性暴力：很多時

候是口頭的辱罵、騷擾或眼光的歧視。性工作者和女同性戀者則常面

對被強姦的威脅和危險 32 。表面上，在台灣對於男同性戀的肢體暴力

比西方國家要少，但是，很多時候對男同性戀的肢體暴力被隱藏在其

他狀態中。例如，在青少年同儕間或校園內，凡是被認為娘娘腔的男

生便經常成為同性戀恐懼與敵意所發洩的對象，而成為程度不一的肢

體暴力的犧牲者。



308 ◆ 性工作：妓權觀點

因此，反對校園性暴力與性騷擾（或者反對任何地方的性暴力與

性騷擾），也是同性情慾的議題，是同志運動有權介入的議題。「反

對校園性暴力與性騷擾」絕不是什麼「男生要尊重女生」這種口號，

因為這種「尊重」論述假定女性情慾模式本質上不同於男性情慾模式，

而且因為這種男女情慾的差異，所以產生衝突和騷擾，故而男女學生

要認識到彼此的不同，各守其份（例如，女生必須符合女性情慾的標

準模式，不可以違反規範，像男生一樣好色豪爽，或採交易的性模式，

否則就容易遭來性騷擾和性侵害），這樣的調教根本沒有踰越固定的

性別角色。同性戀與性工作所介入的「反對校園性暴力與性騷擾」說

法則強調，男學生可以像女生、可以是同性戀，女學生可以像男生，

也可以打扮舉止像性工作者，而她們都有免於暴力與騷擾的自由和權

利。當踰越性／別規範的學生也免於性暴力與性騷擾時，也就是在保

障所有的學生了。

過去有關性暴力的主流論述，完全侷限在私領域和個人的層次，

完全沒有挑戰現有異性戀一夫一妻婚姻家庭制度、以及性工作的非法

化或犯罪化，故而和現有性／別體制有共謀之嫌。由主流的性暴力論

述延伸出去的諸如校園性暴力性騷擾論述，也是異性戀中心和忽略性

工作的。而這主要是因為主流性暴力論述缺乏性解放的眼界，沒有從

政治的高度來看待情慾問題；因此，同性戀與性工作所面對的性暴力

問題就很少在主流性暴力論述中出現。

同性戀的性工作

性工作之中的性／別安排並不像主流社會規劃的性／別角色那麼有

秩序。在主流社會中，男／女、異性戀／同性戀都很清楚的分開，各有

歸屬配對的規範；但是在性工作的世界裡，除了男女賣淫者外，還有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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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的變性者（未必進行過手術），這些賣淫者有各種性取向（同／異／

雙⋯性戀），而其顧客也包含了各種性取向和性別，這之中並沒有必然

的配對規範，故而同性戀／異性戀的分野在性工作中是很難成立的，也

就是說，性工作中實際的性模式是非常流動的（fluidity of sexuality）。

我將在這一節和下一節探討這之中的複雜狀況與深遠意含。

為了討論方便，我將先提醒讀者：一個「同性戀式的性工作者」

（顧客是同性的性工作者，從事同性性行為）未必就是「同志性工作

者」，例如，服務男嫖客的男妓，可能不認為自己是同性戀。另方面，

一個「同志性工作者」可能會從事「異性戀式的性工作」，例如，服

務男嫖客的同性戀妓女。當然，這裡的同性戀／異性戀區分還是順應

主流社會的性／別範疇所作的區分──可是，「服務男嫖客的反串或

變性的性工作者」就難以定義其歸屬是否為同（異）性戀式。所以我們

要留心此一區分的局限性。

性工作其實比一般人想像的還要多樣，而且比一般人想像的來得

專業。色情電影的男女演員，經常為了工作需要而和同性演員表演性

交，這也許和這些演員的實際性取向不同，但是這就是（性）工作。

近年來，主流電影也拍攝同性戀題材，許多異性戀演員也在銀幕上表

演和同性親熱的鏡頭，這甚至被建構為敬業和稱職的藝術表現。許多

男妓也是男女顧客均收，正如許多賣淫者並不因為顧客的年齡、長相、

體重、身高、殘障、種族或者階級而拒絕服務。（不過眾所周知，也

有許多性工作者會以種種方式挑選顧客。）一個同志性工作者在異性

面前跳脫衣舞、和異性顧客伴遊、陪酒、拍Ａ片、性交，也都是常有

的事。這些性工作者都不遵守主流性／別配對邏輯，她們並不是很變

態，而是很專業──就像專做辣菜的廚師自己未必吃辣，從事公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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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在下班之後仍然很親切隨和有禮貌一樣。

不是從事性工作的人可能覺得一個異性戀性工作者和同性顧客性

交，或者一個同性戀妓女每天和無數男人性交，是件極為難過的事（或

甚至覺得噁心或不可思議），故而認為這種性取向的「錯亂」將傷害性

工作者的「人性」云云。然而，這是以自我的性模式為中心出發的情慾沙

文主義想法，其根源在於把性工作、性交、性器官神祕化，以為性工作是

一個特別不同的服務工作、一種特殊的出賣勞力或運用身體的服務方

式，是一個在工作性質方面因為涉及「性」因而比其他工作更會造成「傷

害」的行業。事實上，這些想法並沒有任何根據。在工作性質方面，我們

看不出來：為什麼性工作者的展示身體和那些走伸展台的模特兒、那些

跳「Oh, Calcutta !」的舞者（著名的裸體歌舞劇）很不相同；為什麼性工

作的使用身體，和按摩、性治療十分不同；為什麼酒店公關和其他演藝

公關非常不同；為什麼 A片演員的床戲和好萊塢演員的床戲很不相同

等等 33 。因此，如果性工作會有較高的傷害率，那絕不是因為其工作性

質（即，性工作的性模式，例如與很多陌生人性交），而是因為工作的環境、

勞動條件和文化的呈現與歧視 34 。

如果我們明白性工作者並不會因為其顧客的性別和性取向而必然

遭到特殊傷害，那麼或許我們也可以明白性工作者並不會因為性工作

的「性（質）」──要（表演）性交、要接觸顧客私處、要提供各種性

服務、要展示身體、要在電話上表演性交聲音等等──而必然遭到特殊

傷害。如果我們明白很多性工作者並不在意顧客的性別和性取向，那麼

或許我們也可以明白性工作其實非關「性」，而只是一種「工作」。

反娼的女性主義如果是因為性別因素而反娼，那麼應當只反對異性

戀中男嫖女的性工作，而不必反對同性戀式的性工作（男嫖男、女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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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必反對女嫖男。可是反娼女性主義對於同性戀式的性工作或男妓

也是毫無例外的反對，其心理根源當然在於這些反娼女性主義根本就是

（和同性戀恐懼症密切相連的）性恐懼症者（eroto-phobia）。

這些反娼與反性的女性主義者反對一切性工作的理由，不外乎兩

類。一種是認為女嫖男也好、同性戀式的性工作也好，都是模仿與複

製男嫖女的性工作；因為「嫖」就是一種異性戀男性特質、男性情慾

的表現。這是一種把「嫖」本質化的說法，不過這個說法並非所有人

對「嫖」的詮釋與感受，而只是情慾上層女人自己對「嫖」的主觀詮

釋與感受；而且這個本質化的說法正在幫助父權和嫖客鞏固對「嫖」

的文化定義、幫助男性對性工作女人的支配與壓迫。情慾上層女人就

是以此換取自身繼續維持上層女人的地位（而這一在情慾方面壓迫其

他女性的作為，和這些女性主義者同時反對父權對情慾上層女性的性

別歧視之作為並不矛盾，正如同男性社會主義工人，可以在其反對階

級歧視的作為中同時在性別方面壓迫其他工人）。反娼女性主義如果

真的想去除嫖客的所謂優勢和強權，就必須切斷文化中現成的「嫖」

意義，因為正是這個定義給予了嫖客力量；相反的，我們應當去發

揚性工作者的觀點（standpoint）、詮釋和定義，來改變現有文化對

「嫖」、賣淫和性／別的定義。

反娼女性主義不分同性戀／異性戀、反對一切性工作的另一種常

見理由，就是認為性工作是對身體的消費、商品化、剝削利用、物化、

異化等等──這幾個不知所云、人云亦云的名詞已經變成一切官僚政

客、訓導人員、神棍和不學淺識的教授的口頭禪，變成一種毫無內容的

空洞咒語或指控標籤。姑且不論這個看法對諸如物化、異化、商品化等

概念的歷史與理論之膚淺詮釋 35 ，這個看法的最大問題就是：它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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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針對了性工作這個邊緣行業，而拒絕檢視其他各種主流行業或者制

度。事實上，正是由於性行業被反娼勢力逼得地下化，性工作者才遭

受到比其他正式商品化、市場化的勞動者更大的剝削、更惡劣的勞動

條件和直接的暴力威脅，因而產生人口買賣的情形 36 。故而反娼女性

主義看似正義的這個理由充滿了偽善，是對實際的痛苦與壓榨視而不

見。還有一位反娼女性主義者說她反對性工作是因為「反對人體的過

度消費」，這更是不知所云了──智慧財產權、一般講求情緒和態度

消費的服務公關業、需要情感人格轉化的表演或戲劇工作，恐怕才稱得

上是對人體的過度消費吧！因為這些如此抽象的人體能力都堂而皇之的

進入消費市場，反而像公娼這種基本上只涉及性器官的消費，連情緒、

態度、智慧、交談都不必提供的服務，怎麼會是「過度消費」呢？其實，

由於性工作的地下化，所以性工作仍處在一個未完全開發的狀態；換句

話說，性工作絕對沒有比其他勞動更物化或異化、也不比其他身體消費

方式更徹底更過度。照這樣說來，把物化異化、身體消費、商品化等矛

頭指向性工作，根本就是反娼者對性的歧視與恐懼症作祟，是因為其情

慾沙文主義與反性的態度才會對性工作另眼看待。

反娼者（包括反娼女性主義）以上的說詞對同性戀／異性戀一視

同仁，反對一切（不論異性戀式或同性戀式的）性工作，可是另外有

一些人則認為性工作是否正當，應該要看其中的性活動是不是同性戀

式的。在一方面，有人會覺得同性戀者找伴困難，「其情可憫（或可

諒）」，因而容忍同性戀式的性工作。姑且不論這種說法所蘊涵的「施

恩」態度，這種說法也很容易遭到反娼者的反駁，因為反娼者可以指

出：「很多異性戀嫖客也因為其年齡、長相、體重、身高、殘障、種

族或者階級等因素而有找伴的困難」。在另一方面，由於對同性戀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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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了矛盾的通俗認識，故而可能也有另一種不容忍同性戀式的性工作

的說法：「同性戀不但變態，而且充斥了濫交，情慾機會比異性戀還

多，所以比異性戀更不需要性工作」（這種妒恨態度和施恩態度常常

是一體兩面的）。

不管是容忍或不容忍，上述兩種說法都假定了性工作的存在只有

單一原因，也就是情慾機會的缺乏，因此也假設在一個尋找性伴侶容

易、極度性開放的社會裡就不會有性工作的存在──我們認為以上完

全是錯誤的假定。人們尋求性工作的服務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是資

本主義社會的性工作本身就像許許多多其他的「功能性」勞動一樣，

是社會分工理性化的一部份，是邁向現代性和世界除魅的歷史進程。

在我們的看法裡，性工作的存在是現代社會人類進入個人自主的重要

條件，性工作標誌著自啟蒙以降的個人自由的最高峰，性工作的合法

化是現代性尚未完成的大計（incomplete project of modernity）。（參

看註 34）

以上的討論無非是想說明一點，我們認為以同性戀此一性模式的

特殊性來替同性戀式的性工作辯護，不是個很好的論述策略 37 ，同性

戀式的性工作之正當性並不繫於其工作性質是同性戀性模式。（正如

我在本書的＜性工作的性與工作＞一文中已顯示的）從性工作的「性

（質）」來評估性工作──不論是批評或辯護性工作──都將複製一些

現有的性／別角色疆界、配對邏輯、權力階層、意識形態或文化定義，

也因此不利於性平等與性正義的實現。

不過，以同性戀式的性工作的生活為立足點出發來詮釋性工作是

非常重要的，因為對於性工作的激進思考和進步理解，必須從性工作

中的邊緣形式入手。一般對性工作的分析都是從其主流形式（異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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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性工作）入手，而忽略了性工作中的差異，因而很容易把異性戀

式的性工作當作性工作的本質，由此產生的分析也很容易複製主流的

框架。因此，我們要特別發展並肯定性工作中的邊緣差異，像年齡、

性別、性偏好、階級等等被壓迫的差異。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去追索

同性戀式的性工作之故。

從事同性戀式的性工作的女人也許很多不是專業的，因而似乎比

男妓要更少被報導和被注意。不過，1887年巴黎的市議會就有關於女

人的同性戀賣淫報告，且由作家左拉在＜娜娜＞中加以描寫；當時德

國也可以在報紙的分類廣告上發現「有現代觀念的演員想要認識具有

類似觀念的富有淑女，彼此為友」、「19歲的年輕漂亮金髮淑女，尋

找另一位喜歡散步、看歌劇，等等之女性」38 。從事同性戀式性工作

的女性較不公開或常見，也可能是因為女人情慾的公開表達較受壓抑

之故，這些賣淫女人本身應該是同性戀，但是如果性工作能夠合法化，

更專業化，更普遍常見，那麼也應該會有異性戀女人進入此行業，從

而提供全體女人更多的職業選擇。在西方女同性戀主義盛行的年代，

許多異性戀女性主義者也宣稱自己是「政治的女同性戀者」，意思是

在政治選擇上認同女同性戀；雖然之中有些異性戀女性主義者主要是

因為「認為男性情慾是暴力、強姦、死亡、宰制」而並不是因為在情

慾上愛女人而選擇（政治的）女同性戀主義，但是合法化的性工作亦

將提供這類政治傾向的異性戀女性主義者一個職業上的機會選擇去實

踐分離主義。由此可見，性工作除罪化對許多「政治的女同性戀者」

是有利的（雖然她們多數是反娼的）。

從事同性戀式的性工作的男人也是非常邊緣的。以下這段重要的

引言極其精簡地點出問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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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男性工作者﹞既是賣淫的邊緣，也是同性戀的邊緣，而

且賣淫和同性戀這兩個現象對學術而言，也都是邊緣的題材。

更有甚者，正是由於「男性的同性戀式賣淫」的深遠意含和主

流的教條矛盾，故而使之不被學術看到⋯因為（1）「男性的

同性戀式賣淫」是涉及兩個男人之間的契約，所以它攪亂了

那種認為（女人）賣淫就是性別不平等的演練的觀點；而且

也因為（2）在「男性的同性戀式賣淫」的某些例子中，顧客

付錢嫖妓的目的不是自己要爽或發洩，而是要求男妓有高潮，

這也挑戰了那種把賣淫化約為消費式資本主義（花錢買樂子）

的觀點；還有因為（3）「男性的同性戀式賣淫」即使在同性

戀解放的年代也存在，這讓那些致力於同志社群的革命平等

主義者感到尷尬。39 

這些平等主義者其實不必尷尬，如果她們不錯誤的假定「賣淫必然

是不平等的或性壓抑的社會產物」，那麼我們也就不會假定在一個性開

放而且性別平等、階級平等的社會，賣淫必然不存在。事實上，我們已

經指出性工作的存在有其現代性的歷史動力，不應被化約為純粹的父權

或資本主義的病態產物，而我們要努力的是一方面消弭性工作中可能存

在的性別／階級／種族／年齡不平等，另一方面也促進各種性模式的平

等。妓權的觀點，在我們看來，是最具徹底性、前瞻性與進步性的訴求。

性工作的同性戀──跨性別的挑戰

前面已經說過，從事異性戀式性工作的可能是同性戀者，就像一個

異性戀者也可能從事同性戀式的性工作，故而就讓我們先來談談頗為常

見的從事異性戀式性工作的女同性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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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性學家們與許多的性研究都注意到妓女的同性戀行為

十分普遍。Havlock Ellis曾引述他人筆記說「巴黎妓女的同性戀極端

普遍，甚至可以說是正常的」40 ，Albert Ellis等綜合他人的性研究也

結論道：妓女有兩類，一種是女同性戀，一種是性冷感的女人，兩種

人也常重疊 41 。至於為什麼很多妓女都是同性戀，偏向先天因素的解

釋多是從基因缺陷或退化到雙性戀等方面來解釋人的同性戀成因，然

後又進一步論證妓女是一種先天的同性戀，論證大致如下：由於一般

女人在性上面是保守的，妓女的性行為形態就被認為和男人的「好色」

或侵略性類似，所以會自願從事賣淫行業的妓女其實就是男人化的女

人，而根據過去對女同性戀的定義，男人化的女人就是女同性戀，因

此妓女之所以很多是同性戀，根本就是因為妓女是天生同性戀的一種

42 。另外還有一種偏向後天因素的解釋：亦即，妓女和男人的關係因

為是職業關係，因此少有性滿足，沒有平等的感覺，也無法滿足佔有

慾，或者無法發揮女性的愛情和忠貞；由於對異性有愛情上的失意，

所以妓女轉而投向同性 43 。除了上述解釋之外，還有心理分析的解釋，

即，妓女根本就是由於戀母情結而引起的潛在同性戀，因而藉著和大

量男人的異性戀關係來壓抑自己的同性戀 44 。這些看法當然十分幼稚，

（但是也說明了妓女和女同性戀如何在男性想像中被連結）；從今天

的角度來看，由於女性就業市場的狹窄，而在社會成見下適合女同性

戀的工作也很少，下層階級女同性戀在不想進入婚姻家庭的情形下，

性工作則是個很好的選擇。

許多反娼者對賣淫的詮釋和定義，都是從一個異性戀的「良家婦

女」的身體、經驗、感覺和生活去想像妓女及其同性戀身體，這樣的

詮釋和定義，即使想奮力跳脫父權的影響，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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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和了很多主流的觀點，也延續了主流對性工作者的壓迫。好在妓

女與女同志的內在關連終於得到了重要的女同志運動者與女性主義

者 Joan Nestle的闡述，在＜女同志與妓女：一個歷史的姊妹情誼＞一

文中（收在她的 A Restricted Country一書中），Nestle顯示了妓女史

對同志史的重要性以及兩者的重疊之處；在 Nestle文章中也包括女同

志顧客嫖女同志性工作者的情節，以及女同志和妓女和修女的關連。

Nestle顯然想藉此文來指出妓權運動對女同志和女人的重要性。

從事異性戀式性工作的女同性戀者常常不會被認出是同性戀者，

但是另外一些性工作者則常常被視為同性戀。性工作中的反串秀有時

會因為其「藝術」包裝的程度（附加的文化符碼），並不被當作性工

作看待；但是許多反串者（在日常生活中扮裝為異性，未必就是反串

秀藝人）、同性戀、或傾向變性的人都會被視為同性戀。他們除了會

從事反串秀外也可能從事其他形式的性工作，例如，所謂的第三性公

關，由此也產生了一些很可笑的見解。例如有人說，反串者或變性人

等等，可能有天生的表演慾或有表演天分，故而從事反串秀；或者，

這類人可能有某種心理（病態）傾向，因此會從事性工作。這些說法

就像說同性戀有某種天賦或傾向，所以喜歡從事美容、髮型或服裝設

計、文藝創作、自己開店、自己創業等等，或者說黑人都有體育和歌

唱天分、犯罪與偷懶的本能云云，一樣的充滿歧視。

當然，今天同性戀（特別是女同性戀）的選擇比過去要多一點，

但是和異性戀比起來，仍然有太多的限制和歧視（除非同性戀者假扮

異性戀者的身分），而同性戀經常只往某些行業發展，主要是有求職

機會和選擇上的有限，因為在其他的工作中容易受歧視或排斥。變性

者與同性戀之所以在某些主流的專業工作方面有事業上的限制，則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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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因為別人只注重或只能看到他們的「性」，而且很難不從「性」

方面來詮釋其專業或工作或人際方面的表現，這一點和女人在職場上

的受歧視非常相似。但是毫無疑問的，愈是邊緣的性多元人，例如變

性者（transsexual）、反串者（transvestite）、反串秀者（drag）、變

裝者（cross-dresser例如男著女裝，未必反串）、性際人（intersexual，

也就是雙性人 hermaphrodite，俗稱陰陽人）等──這些人可以通稱為

「跨性別」（transgender）──在選擇職業方面，就愈會受到限制。不過，

「工作選擇有限」並不是許多跨性別者從事性工作的唯一原因，但是性

工作的非法狀態卻使得跨性別者又少了一個選擇工作的機會。

很多變性人的自願從娼，常被化約的解釋為這種人受到傳統性別

角色的洗腦、「中毒」太深，或者因為變性而無法從事原來的工作，

又為了籌措變性的醫藥費，因而從事性工作 45 。雖然最後面這個理由

有部份的事實，但是變性人的自願從娼也部份說明了：性工作是即使

有過異性生活經驗的人都會想從事的工作。說穿了，性工作就是一個

不錯的工作。而性工作的除罪化，可以使性工作變得更好。

一般所謂的第三性公關，常被籠統地認定是性工作的同性戀現象，

其實第三性公關可以說是跨性別者所從事的性工作。這類性工作模糊

了所謂「同性戀式性工作」或「異性戀式性工作」的區分：例如，很多原本

生理上為男性的第三性公關（可能變性或沒有完全變性）自己或許認同

為「女人」、「同性戀」、「變性人」；而這些跨性別性工作者的顧客，不

論牠們是男是女或本身也是跨性別，都不能輕易地歸類為異性戀或同

性戀或任何類別──當然，牠們也可能是「跨性戀」，也就是性愛上偏

好變性人、性際人、反串者、變裝者等，但是這些跨性戀顧客自己未必有

跨性別的傾向或行為（亦即，跨性戀者≠跨性別者）。當有跨性戀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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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嫖客，遇上跨性別的性工作者，原來的性／別區分與規範益加顯得捉

襟見肘。（另方面，很多跨性別者，特別是扮女人的男性，在嫖妓時常常

要尋找那些能配合其性／別扮相儀式的男女娼妓 46 ）。

正如前述，男／女之分、同性戀／異性戀之分，原本就是性／別

體制的壓迫性建構，性主流和情慾上層的人很容易符合這些區分，這

是她／他們順從這些區分建構的結果；但是在情慾下層與性邊緣的人

則因為顛覆或違反這類區分和規範，而被貶為下層與邊緣。性／別解

放則不但要求情慾的平等，也要求解構情慾階層的區分。

這篇文章從比較同性戀和性工作以顯示兩者的連帶開始，終結在

邊緣的性工作（第三性公關）與同性戀的邊緣（變性等跨性人）。這

彷彿是在說，如果要理解性工作與同性戀，我們必須去了解兩者的邊

緣，也就是兩者中尚未被充分了解的部份。邊緣是未知陌生的，是我

們所見的盡頭，是我們所不見的起點。邊緣總是邪惡異己的、妖魔鬼

怪的、不法失序的，因為邊緣總是從我們之中被排斥放逐的部份。但

是，也許同性戀的平等或性工作的正義之達成，將要依靠我們從邊緣

來重新想像自己，依靠我們施展多大的力量伸向我們力量的疆界，依

靠我們是否願意讓正義涵蓋正義的邊緣，依靠我們的解放是否抵達解

放的極限。

◆註釋

1. 對性工作的主流研究，有以下之缺點：[1] 沒有從性正義的角度評估（只從一個同質

化或本質化的性別角度來評估），[2]沒有從性工作中的邊緣形態入手（卻只注重男

嫖女的異性戀性工作），[3]沒有從「偏差行為的社會控制」角度將性工作者視為社

會建構（卻只是接受現有知識／權力對性工作者的界定），[4] 在評估性工作的道德

或除罪化問題時，沒有重視性工作者自己對賣淫的詮釋與定義（只是接受文化中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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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對賣淫的詮釋與性／別意義），[5]沒有重視性工作的跨文化與歷史差異（只從

現代化的或西方化的社會中的性工作來觀察），[6]沒有區分性工作的「性」與性工

作的「工作」（反而以「性工作的性」來作為評估「性工作的工作」之論據）。本

文將會觸及前面三點，第四、五、六點則請參看筆者在本書的另一篇文章＜性工作

的性與工作＞。

2. 除了公娼外，其他性工作者（例如某位Ａ片導演）也曾在台灣的電視上戴面具為自

己辯解（1998/1/18三立台灣台「獨家報導」）。至於牛郎與酒店小姐也曾以側影在

電視現身。這個帶面具或側影的慣例，之後成為性濫交等等所有性多元的電視現身

方式。

3. Judith Butler, “Imitation and Gender Insubordination”, in Inside/Out, edited by Diana Fuss,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15.

4. 趙彥寧曾比較台灣社會中有關同性戀與匪諜的說法。

5. 其實在現有台灣法律之下，從娼的已婚男女或許仍然可以規避通姦的法律；已婚的

男女嫖客亦然。參見下書的討論：孫定渥，《娼妓與法律》，台北：民眾日報出版部，

1980.  頁 151-154.

6. 悲筆（卡維波），＜誰來終結婚姻？＞，《島嶼邊緣》14期，1995, pp. 61-65。

7. 卡維波，＜搶廁所與尿療＞，《聯合報》37版，1996年，5月 13日。

8. 這些性工作的「保全」人員當然也是各種面貌都有，Demi Moore主演的 Striptease

﹙台譯＜脫衣舞孃＞﹚則有對這種性工作保鏢的正面描繪。性工作的保全人員和性

工作的媒介或經紀人（俗稱淫媒）有時有重疊，有時則不同。在性工作的除罪化呼

聲中，由於淫媒也是一種性工作，淫媒的工作與處境勢必也應當被重新思考與定義。

過去，淫媒基本上都被認為是剝削者，甚至是暴力的操縱者；所以有些同情妓權的

學者只主張性工作可以對個人開放（個體戶或個人經營），但是不許淫媒介入，以

免在性工作除罪化後，性工作者被跨國大企業或小白臉剝削。Laurie Shrage, Moral 

Dilemmas of Femi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 159f。不過淫媒作為一種社會

建構，其實並沒有本質的面貌，例如，有時男嫖客是透過妓女戶來找男妓，見 Arno 

Karlen, Sexuality and Homosexuality: A New View (New York: W.W.Norton & Co., 1971) p. 

248。淫媒在通俗的想像中是賓館女中、三七仔、前妓女的老鴇等等，但是有很多主

流的淫媒卻披上婚友介紹的偽裝，像電視「非常男女」的配對節目、各種婚友介紹

所、電腦的網站、救國團的青年自強活動，等等。或有人抗議說，這些主流淫媒不

見得媒介成功，或者可能媒介出婚姻；但是邊緣淫媒的媒介結果也常常是一樣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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